












～周五9:00-17:00），因供应商原因未在规定时间内解密响应文件，视为供

应商撤销其响应文件。

如果截标或开标时间及地点有改变，代理机构将提前通知，逾期提交的

响应文件将不予受理，不接受邮寄方式提交响应文件。

询比地点：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开标室

七、评审方式

本次评审采用综合评分法。

八、采购费用：

（1）本项目不收取保证金。

（2）招标费用：为保证招标工作的顺利进行，招标活动所需费用的一部分，

由中标单位缴纳招标代理服务费，详见采购文件。

（3）平台使用费：本项目采用全流程电子招投标，每标段每家供应商需（

在购买采购文件后，上传响应文件前）在线向电子交易平台缴纳电子投标服务费。

招标方式 电子投标服务费

公开招标项目 400元/标段

非招标采购项目 300元/标段

（4）场所服务费：

4.1 收费标准

成交供应商需在成交结果公告发布后 5日内向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有限责

任公司缴纳场所服务费的，收取标准如下：

（1）以成交金额为基数，按 1‰标准向成交供应商收取场所服务费，不足

500 元的按 500 元统一收取。

（2）入围、框架类、单价类等无固定成交总价的项目，按 1000 元/家的标

准向成交供应商收取场所服务费。

4.2 场所服务费缴纳方式为公对公转账，汇款信息如下：

收款单位名称：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

开户行：华夏银行呼和浩特分行营业部

账 号：5830200001819100031131

行 号：304191001951

3.3 交易场所：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






